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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第十條第二

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助內容如下： 

  （一）獎助組別、等第、名額及金額： 

組別 等第 名額 獎助項目 備註 

教 

材 

組 

特優 一 
獎金新臺幣五萬元及獎座

一座 一、教學所用之材料與教授上所傳達之內

容。 

二、建議應具備內容：適用對象、教學目

標、教材、教學時間及內容、教學活

動單元、評量方式、作業單、學習記

錄紙等。 

優等 三 
獎金新臺幣三萬元及獎座

一座 

佳作 五 
獎金新臺幣一萬元及獎座

一座 

入選 十 
獎金新臺幣五千元及獎座

一座 

教 

具 

與 

輔 

具 

組 

特優 一 
獎金新臺幣五萬元及獎座

一座 一、指實施教學活動及提昇教學效果之工

具。如掛圖、卡片、模型等。 

二、建議應具備內容：適用對象、製作材

料及材料取得方式、製作方式、使用

時機、使用手冊（含教學指導）、作

品尺寸及設計圖。 

優等 三 
獎金新臺幣三萬元及獎座

一座 

佳作 五 
獎金新臺幣一萬元及獎座

一座 

入選 十 
獎金新臺幣五千元及獎座

一座 

電 

腦 

輔 

助 

教 

學 

軟 

體 

組 

特優 一 
獎金新臺幣五萬元及獎座

一座 
一、指藉由電腦設計、操作之一套完整的

教學材料。 

二、建議應具備內容：適用對象、教材執

行程式及操作手冊（詳述使用硬體、

軟體環境、基本配備需求、安裝程序、

軟體操作方法及教學指引大綱）；網

路版使用者，並提供伺服器、安裝規

格及程序。 

優等 三 
獎金新臺幣三萬元及獎座

一座 

佳作 五 
獎金新臺幣一萬元及獎座

一座 

入選 十 
獎金新臺幣五千元及獎座

一座 

  



  （二）前款各組獎助名額經複審會議議決者，得予流用；其經複審結果未達水準者，得

予從缺。 

三、獎助之辦理方式如下： 

  （一）申請人（單位）：研究機構、民間團體、學校或教師。 

  （二）申請方式：申請人（單位）應填寫申請表（附表一），並檢附相關文件、資料（附

表二至附表四），逕寄本部委託之承辦單位；其文件、資料及承辦單位，由本部

於受理申請三個月前公告之。 

  （三）申請日期：每二年辦理一次，申請日期為辦理當年度之八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止（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四、作品之規格、製作說明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教材教具之製作及設計主題範圍： 

     １、所研發之作品，應符合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及特殊教

育相關課程綱要之規定。 

     ２、適用於特殊教育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所列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各類別學生之

教學。 

     ３、適用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之特殊教育教學。 

  （二）作品說明板規格、參展實物尺寸限制及陳列方式，由承辦單位另定規範。 

  （三）作品作者，於複審期間應到場說明，並回答評審委員問題；其作品作者，以申請

人及列名之共同作者為限。 

五、評審方式及基準如下： 

  （一）由本部聘請身心障礙各障別及資賦優異各類別學者專家、教育及電腦學者專家或

相關領域傑出人士，組成評審會評審之。 

  （二）評審項目，包括作品之正確性、教學之適用性、教學使用成效及視覺效果。 

  （三）評審會之評審程序，分初審、複審二階段；初審，採書面資料審查，複審，採展

覽及實物審查。 

六、申請獎助者，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作品以個人製作為原則，且以申請二套為限；集體製作者，每套以四人為限。 

  （二）申請人之作品已獲得其他中央機關（構）主辦之全國性獎助之作品，不得提出申

請。 

  （三）申請人於第三點第三款所定期間內，已獲地方政府或學校之獎助者，應經地方政

府或學校推薦，始得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四）申請作品抄襲他人、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著作權已讓與他人、曾獲第二款獎助

或曾經前款地方政府或學校獎助且未經其推薦者，不予受理，並得通知所屬單位

予以議處；已頒發獎金及獎座者，應予撤銷獎助處分，並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限

期返還。 

  （五）得獎作品應配合本部頒獎典禮進行展覽；並於展覽後，於本部規定期限內，自行

取回。 

  （六）得獎作品，由承辦單位編輯成冊，並分送有關機關及學校，供教師教學參考，並

置於本部相關網站，供教師下載使用；未獲獎助作品，申請人應於本部規定期限

內，自行取回。 



  （七）申請作品屬大陸地區作品或非屬特殊教育之作品，不得申請補助；其申請者，不

予受理。 

 


